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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立田中高級中學超額教師處理原則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105 年 11月 2日教師評審委員會訂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106年 03 月 14日教師評審委員會修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106年 03月 23日校務會議通過實施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111年 04月 06日校務會議通過實施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112年 01 月 05日教師評審委員會修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112年 01月 19日校務會議通過實施   

 

一、依據： 

(一)教師法第十一條。 

(二)彰化縣縣立國民中學超額教師介聘作業處理要點。 

(三)彰化縣國民中學教師甄選介聘委員會辧理縣內介聘作業要點 

二、目的： 

(一)尊重教師意願，保障教師之工作權。 

(二)健全師資結構，維護學生之受教權。 

三、超額教師之產生： 

(一)超額教師之定義：因自然減班或學區調整，學生自然移撥，於人員退休、辭職、資遣、遷調異動後，仍超出規定編制之

員額。    

(二)超額教師之認定： 

1.計算方式：現有編制內教師員額－核定編制教師員額－各項離職教師員額=超額教師人數。 

2.本校超額教師數依核定普通班、特殊班及各學科(惟國中自然以領域計算)所需教師數分別核算，核算方式係以當學年

度學校課程計畫(不含彈性課程)各學科教師需要數，由學科超額節數比例較高者，提列超額學科之超額教師名單。如

各學科(國中自然領域)比例相等且自願人數不足時，以該科(國中自然領域)超額教師本校任教總年資資淺者優先。 

各學科現有教師數應扣除下學年度轉任(科)教師數。 

3.比例之計算方式︰ 

  比例=(各學科現有教師數)/(各學科所需教師數)。 

  各學科所需教師數=(各學科當學期全校班級總節數)/ (各學科一位教師每週授課鐘點)。 

  各學科一位教師每週授課鐘點：各學科專任教師、導師基本鐘點之平均數，例如：國中部國文科專任每週 16節，導師

12節所以一位教師每週授課鐘點以平均 14節計。 

4.各學科之間調整或普通班與特殊班之調整，應以具有各該學科教師檢定資格者為限。 

5.下列各項不列入超額處理：依教育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四條第一項各款予以留職停薪者，不得列為超額教師，惟將於

下學年度八月一日復職者，得依本原則辦理。 

 (三)超額教師之產生原則，其先後順序： 

1.教師自願：如該超額學科自願人數超過超額人數時，應依下列原則依序列冊輔導介聘，以抽籤決定之。 

2.無自願者或自願人數不足時，以在本校服務年資資淺者為優先。本校服務年資相同時，以任教總年資(含縣內、外，公

私立學校正式教師年資) 資淺者為優先。任教總年資相同時，以抽籤決定之。惟先前因服務學校減班超額調出之服務

年資可合併於本校服務年資採計。 

四、超額教師之處理： 

(一)超額教師之認定與產生，應切實依據本原則辦理，並應依優先順序，填具輔導介聘名冊。 

(二)相關介聘名冊及其相關事宜，應以書面通知當事人，當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推拖或避不出面處理，倘因當事人疏失影響

其權益時，不得提出異議。 

五、超額教師之輔導介聘： 

(一)依教師法第十五條規定之精神，超額教師之輔導介聘應優先辦理，以確保教師工作權。 

(二)本校超額教師應依序接受彰化縣政府輔導介聘，其輔導介聘作業方式，悉依彰化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稚園教師申請介

聘縣內他校服務作業要點及超額教師輔導介聘相關規定辦理。 

六、其他事項： 

(一)自願介聘者需簽具「切結書」，留存本校，格式另定。 

(二)服務年資之計算方式：以服務本校(含國、高中、分校)正式教師年資計算；教師任教領域科目之認定以教師證為依據；

擁有二張以上教師證者，以初進本校之領域科目認定。教師經教評會審查同意改聘任教科別(含特教班與普通班之調整、

國中部與高中部互相轉任)時，其各項積分以同意改聘後起算。各項服務年資計算追溯至本原則通過實施前。 

(三)依教育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四條第一項各款予以留職停薪者，除任編制內教師後之服兵役年資併入服務年資外，其他各

款者不計入服務年資。 

七、本原則經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訂定，並簽奉校長核可，送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